
针对与会专家提出的企业合

规行刑衔接问题， 市检察院第四

检查部主任顾晓军回应道： “上

海相对其他省市来说， 在法律依

据上得到了先行。 今年 6 月 1 日，

上海人大常委会对上海关于加强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决定

当中， 专门给企业合规列了一条，

就是行政激励和刑事激励相衔接，

第三方评估的考察结果， 可以作

为企业行政处罚予以从轻或者是

减轻的依据。”

“我们对行政处罚的建议也

有一个规范， 是按照第三方评估

机构出具的考察结果来作为依

据。” 顾晓军指出， 现在各个行政

执法机关在今年也出台了很多免

罚清单， 他们的出发点和司法机

关是一致的， 就是希望对一些小

微企业或者是成长中的企业， 给

予他们更好的生长土壤。 这样一

个行刑衔接的制度也得到了很多

行政机关的回应。 目前， 市检察

院和上海市证监局已经会签了文

件， 和市场监管局、 税务局以及

人行， 已经形成了文件初稿， 大

家都有这样的共识， 想形成行刑

反向的衔接。 上海在这一块已经

有了比较好的土壤。

顾晓军披露， 目前为止， 上

海检察机关已经做了 87 个企业合

规案件。 他表示， 要让适用主体

范围更具多样性， 而且要具有上海

特色， “因为上海是经济、 金融、

航运、 科创中心， 我们要打造上海

的特色， 必须要和五个中心相匹配，

要更好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

们在主体上会更多考虑知识产权案

件、 金融案件， 或者是在反不正当

竞争、 反垄断当中的案件。”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检察

机关要推动或者是建议行业做合规

指引， 行业会更加专业。” 顾晓军表

示， 可能我们检察机关在办案当中

发现了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

点， 而且我们并不是行业专家， 所

以我们更希望去推动行业或者是商

会去做这样一个行业指引。

法治重点A2 2022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三

www.shfzb.com.cn一、 二版责任编辑 章炜 陆如燕 E-mail:fzbfzsy@126.com

打通合规“反向”衔接，护航行业健康发展

上海企业合规改革试点探索“第二层次”
□法治报记者 夏天

上海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至今已有三年。 这期间开展了哪些探索， 取得了哪些成效， 又带来哪些思考？ 近日，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
下企业合规司法适用的办案标准体系研讨会” 在上海市黄浦区召开。 该研讨会由上海市犯罪学会经济犯罪风险防控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法

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主办，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共同承办。 来自检察机关、 高校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工商
联、 人民法院和企业等各界代表参加研讨会， 共同探讨企业合规案件司法适用标准化、 体系化问题。

记者从会上获悉， 上海通过前期努力， 已建成并运转了企业合规第三方评估机制。 接下来的 “第二层次”， 则是打通企业合规 “反向”

行刑衔接各项机制， 以及立足各具体行业健康发展进行行业合规。 目前， 上海在立法支持和相关行政机关的共同配合下， 已经有了比较好
的土壤。

探索： 一份行业合规指引的首发
“这是上海首个支付结算业

务领域的合规指引， 也是我们检

察机关在具体实践中， 时刻保持

发现问题的敏锐度， 积极延伸办

案效果的重要体现。” 借本次研讨

会契机， 黄浦区检察院举行了

《支付结算合规指引》 首发仪式。

该院贺卫检察长表示， 黄浦检方

结合黄浦区国家级金融要素市场

聚集， 金融机构聚集度高的区情

特点和具体案件， 着力推动金融

领域的私募基金、 支付结算、 证

券咨询等行业的合规。

据介绍， 《支付结算合规指

引》 编撰的背景， 源于黄浦检方

之前办理的一起涉支付结算业务

的合规案件。 “一个支付结算平

台公司， 公司内部人员利用企业

制度上的漏洞， 与外部犯罪分子

勾结， 打通了非法支付平台通道，

为境外非法平台进行资金转移。

这个案件当中， 企业本身并没有

参与犯罪， 但是它成为了一个犯

罪背景或者是温床。 我们办案过

程当中发现企业制度上有很多问

题， 比如说外部商户的准入和后

期的巡检制度方面， 在公司内部

运营、 数据监管， 审批流程方面

都有很大的漏洞。 我们从这几点

进行了专门性的关注。” 该院第七

检察部副主任王文涛说。

经市检察院业务处的指导，

黄浦检方深入开展涉案企业合规

改革试点工作， 深入走访相关企

业， 梳理分析相关企业合规风险

共同问题。 在此基础上， 该院和黄

浦区工商联、 上海市犯罪学会经济

犯罪风险防控专业委员会等单位和

专业机构共同编制黄浦区 《支付结

算合规指引》， 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

广泛论证和征询有关行业指导部门

的意见， 以进一步规范和引领黄浦

区支付结算企业合规管理， 助力推

动黄浦区核心金融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实际行动。

该指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便于支付结算企业结合实际进行对

照， 并进行相应的综合合规管理体

系， 降低企业合规风险和合规成本，

增强企业合规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 同时， 该指引将预防打击相结

合， 通过企业自身的自查自防， 既

能整体提升全行业的合规管理， 又

从根源和关节点上实现对相关犯罪

的溯源、 治理和预防， 实现了行业

合规、 刑事犯罪预防和社会综合治

理的有效结合。

“黄浦区发布的 《支付结算合

规指引》 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参与

研讨会的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高级

专家谢虹燕从企业一线人员角度，分

享了风险管理过程中所面临的业务

诉求，“合规的标准要有科学设定。合

规方案是个性化，是量身定制的。 但

是在千变万化的不同合规方案中，要

不要抽离出一些共性的， 可以普遍

衡量的标准？ 到底这个合规有没有

达到要求？ 怎么样才可以帮助我客

观衡量我做的好与不好？ 一个合规

标准科学设立非常重要的。”

思考： 如何做好 “反向行刑衔接？”

“黄浦区检察院提出的 《支付

结算合规指引》， 是针对一些具体

业务领域开展的专业化探索， 制定

的专业化合规指引。” 上海市经济

犯罪风险防控专委会秘书长胡裕岭

点评道。 他同时指出， 在深化过程

当中， 行政机关如何配合？ 以及由

哪一个行政机关牵头来做？

“在行刑衔接过程当中， 能够

和行政机关一起会同发布相关的指

引， 针对行业我相信也可以发挥它

的作用。”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曹化提出， 办案过程当中特别

突出的问题之一， 是刑事处理之后

到行政的过程。 如果检察机关作出

不起诉决定， 同时向行政机关发出

了建议作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之

后， 在实践当中， 行政机关后续到

底有没有对他进行行政处罚， 这个

时候可能不太好掌握。 如果说行政

机关没有处罚， 或者说处罚过轻，

合规的办理就缺少监督作用； 处罚

过度， 违背了我们开展合规让企业

通过整改活下去的意愿。 曹化提出

四方面建议， 一是强调检方提前介

入， 二是在不违背相关的办案规程

的情况下， 邀请行政部门参与检察

机关的办案， 三是合规的互认， 四

是搭建信息化平台， 最终形成后续

的跟踪。

上海财经大学曾坚教授也认

为， 合规互认是一个特别值得展开

的概念。“如果说结合行政部门做一

个指引， 对企业未来良性发展一定

会有很好的价值。 ”他同时指出，第

三方监督评估标准以及评估结论的

法律效力需要进一步明确， 避免企

业合规成为企业犯罪的“避风港”。

“第三方评估机制， 我们花了

两年时间把它建设起来， 并且转起

来。” 市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陈超

然指出， 第二个层次就是行刑衔

接， “以前是案件移送过来， 你去

抓住。 现在合规导向变了， 刑事向

行政走， 有很多反向衔接， 要给行

政机关检察意见还有合规从宽的参

考。 合规本身是行政法和刑法的结

合领域， 几乎所有的合规都是涉及

到行政官司的， 合规基础在于这个

点。 第三个阶段是行业合规， 我们

现在不光是要救一个企业， 还要立

足行业发展。”

对策： 构筑预防企业犯罪整体合规 “4+1” 体系
在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

机关与行政机关的企业合规衔接

探索已经展开。“我们说企业合规

试点改革不仅是制度创新，更是一

场社会综合治理的改革。 在推进这

项改革过程当中离不开公安机关、

行政机关， 特别是行政机关的支

持和配合。 目前， 有一些衔接程

序上还存在一些不畅的问题。” 该

院第三检察部主任周少鹏说。

据周少鹏介绍， 奉贤区检察

院在办理企业合规过程当中， 与

区市场监管局和工商联在市场监

管领域内开展涉案企业合规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探索，

率先建立市场监管领域内“4+1”

的行刑衔接工作机制。 一是介入

引导的衔接。 公安机关就行政执

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 主

动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的时

候， 检察机关应该主动提前介入。

二是移送追溯的衔接。 这个简单

来说就是正向的衔接， 行政执法

机关向司法机关正向移送案件的

衔接。 三是行政处罚的衔接。 我

国并没有构建起行政处罚和刑事

处罚一体化的责任制度。 检察机

关在不起诉之后， 对行政机关作

一个检察意见， 建议作这样一个

宽大处理。 行政主管机关对企业

合规的情况和整改有效性评估之

后， 可以依法对涉案企业进行减

轻、 从宽的处罚。 四是与监管的

衔接， 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之后，

有必要联合行政机关进一步开展后

续跟进工作， 对于企业由行政机关

履行主要行政监管责任， 在一定期

限内监督合规计划有效落实。

“‘4+1’ 工作当中的‘1’， 就

是行政工作的环节， 我们说行政合

规加上刑事合规这样的模式， 才可

以有效构筑预防企业犯罪整体合规

体系，实现我们社会治理结构的优化

升级。”周少鹏认为，随着合规理念不

断深入和合规实践的发展，企业合规

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由刑事合规转

向全面合规。检察机关在推进涉案企

业合规过程中， 就应提前谋划与行

政机关行政合规衔接的机制， 这样

才可以更好地推进涉案企业合规试

点改革发挥更大效用。

方向： 衔接共识更多， 更具上海特色

▲第三方评估专家听取企业代表汇

报

荨检察官陪同专家组赴企业实地考

察落实整改情况

黄浦检方供图


